
治“继母”虐童，别总在悲剧后
“继母虐童”制止施暴不能总是在悲剧之后。法律有必要强化公民发现虐童报告的义务

与权利，明确地将报告的责任从机构、团体向公民延伸，消除反暴力“最后一米”之堵。此外，

还要对虐童行为“零容忍”。

给“报复性锻炼”泼盆冷水 巷 议

□张玉胜

国内疫情渐渐好转，不少人迫不及待地
走出家门，重拾户外运动的快乐，尤其是爱
散步的中老年人，更是加大运动量，想把之
前居家期间的步数“补回来”。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全科医学科住院医师祁祯楠表示，运动
对健康有益，把握好度更重要，“中老年人如
果不顾自身状况，盲目追求步数，极有可能
影响心血管系统，甚至对关节、韧带、骨骼造
成伤害。”（4月29日《新京报》）
伴随着防疫形势的日益好转，部分中老

年人也想加入到“报复性锻炼”的行列，这显
然是一种认知误区。“报复性消费”或许可以
有，但“报复性锻炼”不可取。对此，医疗专家
们的“泼冷水”式提醒非常及时、温馨，“把步
数补回来”当心得不偿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锻炼过度导致的健康

悲剧触目惊心，尤其是经历了长时间“运动
停摆”的中老年人，更需遵循量力而行、循序
渐进的体育运动规律。数月被迫“宅”家的日

子，的确让人们对在明媚春光中锻炼非常渴
望，但这种想把居家期间的耽误步数“补回
来”的报复性行为，却容易适得其反，甚至是
有害无益。
何为运动“适量”？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条

件不同，对“适量”的标准与感觉也不尽相
同。总的原则就是要让运动负荷量不超过人
体的承受能力。运动过后，自我感觉舒服、不
疲惫，不会造成过度疲劳或气喘吁吁。据《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天进行
累计相当于6000步以上的身体活动。北大第
一医院的医师祁祯楠也提醒，“中老年人可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量，建
议尽量不要超过12000步。”
过犹不及，健康锻炼也需要把握好“度”。

以走路和跑步为例，速度太慢或步数太少起
不到健身作用；速度过快或强度过大，也极易
发生运动伤害，严重者可影响到运动功能恢
复，甚至带来永久性残疾。即使损伤较轻，也
可能形成慢性损伤。尽管科研已表明长期规
律性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防治心血管疾病，
但如果因受疫情影响长时间未参加训练，人
体心血管系统不能适应突然的剧烈运动，就
可能致使意外发生。鉴于老年人多患有不同
疾病，参与户外运动时更需倾听身体的声音，
别盲目地跟风、攀比、逞强。一定要把握好“形
劳而不倦”的原则，量力而行、劳逸结合。

住建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
《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
知》指出，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
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
建筑。各地因特殊情况确需建设的，应进
行消防、抗震、节能等专项论证和严格审
查，审查通过的还需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复核，未通过论证、审
查或复核的不得建设。(4月29日新华网)
虽然“摩天楼”占地小、容量大，能为

土地资源稀缺的城市“省地”，虽然“摩天
楼”能树立城市新地标，让城市更现代更
有“面子”，但其弊端也不少。从成本来说，
其建筑成本、维护成本都较高；从消防来
说，其安全性差；从城市风貌来说，容易破
坏城市天际线等。综合评价“摩天楼”，如
果一个城市里这种建筑数量过多、高度过
高，其弊远大于利。从这个角度讲，国家两
部委发布通知给“摩天楼”戴上“金
箍”——— 限高与严批，是十分必要的。
这既有利于消防安全，也能减低相关

成本，还能让城市规划与资本更加理性。
笔者建议，对于“摩天楼”，既要限高又要
限量，还应该以立法进行管控。 冯海宁

□房清江

4月29日，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建三江分
局发布警情通报，一名家住建三江创业农场
的4岁女童被殴打致身体多处受伤，伤情较
重。经调查犯罪嫌疑人系该女童父亲的同居
女友曲某某及女童父亲于某龙。目前，此二人
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黑龙江省垦区公安
局建三江分局刑事拘留。（4月29日中新网）
两名嫌疑人将4岁女童殴打致重伤，无

论是以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论处，都是咎
由自取。应该说，曲某某虽然未与于某龙结

婚，但实质扮演的已经是“继母”角色。从情
形来看，这是起典型的家庭暴力侵害未成年
人案例。当然，尴尬的是公权机关介入是在
女童遭遇严重伤害之后，再严的惩处对于已
造成的伤害也于事无补。本案中，父亲和“继
母”一旦被追究刑责，还将影响到后续监护、
抚养以及孩子心理成长。而按情理来说，这
种伤害与后果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从警方的调查显示，孩子自今年1月10

日从其爷爷家回到父亲与“继母”身边，多次
遭到二人殴打，包括拳头殴打、开水烫、抓头
撞墙、数据线或笤帚打等，是典型的暴力虐
待，与常见管教孩子的拍打有明显区别。倘
若在他们对孩子施暴过程中，有人站出来制
止，或者通过某种形式由公权机关介入给予
制止与训诫，恐怕两嫌疑人就会有所顾忌、
有所收敛，不致于最终暴戾成祸，害了孩子，
也害了自己。
假如超越个案意义，在一定程度来说，

这也是低龄儿童反家庭暴力问题的一个缩
影。就是介入保护，在集体旁观中失力。事实

上，无论《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反家庭暴
力法》，都针对家庭虐待儿童行为提出了严
格的惩处和保护规定，只要及时报告，便可
以有效地制止暴力。因此，这并不是一两个
人的暴戾，孰视无睹的每个人都是虐童暴力
无意识的帮凶。
“继母虐童”制止施暴不能总是在悲剧
之后。孩子是无辜的，在家庭处在绝对弱势
的位置，对于身边的虐童行为，每个人都应
当有同理心，消除“家务事”的顾忌，敢于出
面干预，制止伤害。同时，在法律上也有必要
强化公民发现虐童报告的义务与权利，明确
地将报告的责任从机构、团体向公民延伸。
把家庭邻里以及亲属等角色人员列为报告
的义务主体，允许他们通过有效采证如拍视
频、图片等形式匿名举报。将制止虐童暴力
的保护渠道延伸到每个孩子身边，消除反暴
力“最后一米”之堵。此外，还要坚持对虐童
行为“零容忍”，公安机关等机构收到相关报
告必须及时介入调查处理，切实增加保护力
度，也增进社会参与保护的信心。

给摩天楼戴上“金箍”
让城市更绿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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